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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興雅國中定期考試紙筆測驗命題、製卷、監試及閱卷作業要點 
 

序
號 

草  案  內  容 備註 

一 一、依據 
（一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3.12.22 第9348 次局務會議討論通過之「臺北

市國民中學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作業要點」 
（二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2月3日北市教中字第09932442100號函。 
（三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3月30日北市教中字第09933350000號函。 
（四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1年10月26日北市教中字第10143453300號函。 
（五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5月29日北市教中字第1143066100號函。 

 

二 為使本校定期考試紙筆測驗合乎評量之專業性、公正性、診斷性、規範性
及保密性，並確保考試程序嚴謹周延，避免題目外洩以維護學生權益，特
制訂本要點。 

 

三 各領域之定期評量方式及次數，由各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社群於前 1學期期
末提交教務處彙整後，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四 每學期各領域之定期評量紙筆測驗，由各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社群於期初擬
定評量範圍，並排定命題、審題教師，送教務處彙辦。 

 

五 定期考試紙筆測驗之實施，包含命題、審題、製卷、監試、學生應試及閱
卷等程序，除學生應試依本校「學生考試規則」辦理，其他工作事項均須
依本要點辦理。 
 

 

六 命題工作注意事項 
（一）命題教師以該年級任課教師擔任為原則。 
（二）教師命題時應秉持專業，依據教學計畫之進度範圍設計試題。 
（三）教師命題應依據教學原理設計評量試卷，試題應兼顧知識、理解、
應用、分析、綜合、評鑑等層面。 

（四）試題應兼顧難易度及鑑別度，不得使用題庫出題，或直接引用坊間
之試題，或直接引用本校之考古題。 

（五）命題教師考前，除審題教師及卷務承辦人員之外，禁止將試題影印
或傳送給任何人，避免洩題疑慮。 

（六）命題教師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命題，離開電腦前，應確認試題檔案全
部清除。 
（七）命題教師應注意試題安全及確實負起保密之責。 
（八）為免因命題作業延誤影響試題水準，命題教師應提早著手命題工
作，並能預留審題與修正時間，準時繳交試題。 
（九）如採小組命題〈1人以上〉，應推選命題小組長，並召開命題會議
統整試卷之架構，分別就命題單元、出題教材分配、題型、配分、試題
雙項細目分析及工作期程進行研議，並請避免未經架構統整，逕依大題
分工命題，影響試題品質。 
（十）採小組命題〈1人以上〉，應避免透過公用平台〈如網路芳鄰〉、
手機、電子郵件，或其它有試題外流之虞的方式傳送聯繫試題，以落實
試題保密工作。 

（十一）審題後命題教師應立即修正，將正式試卷、解答及電子檔交至教
學組。 
（十二）請命題老師於考後二週內，依據正式試題及領域教專社群會議
之討論填寫『定期評量試題檢討及具體建議表』（如附件一） 

（十三）試卷每頁頁尾請加註「試卷共○張，共○頁，第○頁，請翻頁繼
續作答/最後一頁」。 

（十四）手寫答案卷頁尾請加註「答案卷共○張，共○頁，第○頁」。 
（十五）試卷繳交時間為考前 8 天〈不含例假日〉。 
（十六）命題老師應依時繳交試卷予審題教師，並填寫命題審題簽核表（如
附件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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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審題作業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審題以定時定點共同面談研討為原則，避免透過公用平台〈如網路
芳鄰〉、手機或電子郵件，或其它有試題外流之虞的方式傳送聯繫試題，
以落實試題保密工作。 
（二）審題時應就該領域專業評量原則審查，並注意配分、題意、題序等
是否正確，避免錯誤。 
（三）審題方向 
  1.命題範圍：就是否符合考試範圍，進行審核。 
 2.題目格式：就題目文字敘述、選項等基本要素進行審核。 
 3.題目內容：依教師教學經驗判斷題目的難易程度，及是否適當等進行

審核。 
（四）審題後，審題教師應將相關資料應銷毀或妥為保管，不得流出。 
（五）參與審題教師應注意試題安全及確實負起保密之責。 
（六）審題完成時間為考前 10 天〈不含例假日〉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八 繳交試題 
（一）試卷繳交時間為考前 7 天〈不含例假日〉。 
（二）命題教師應於期限內，親自將試題及解答(含電子檔)繳交至教務處 
      教學組。 
（三）教務處應注意試題安全及確實負起保密之責。 
（四）試題除命題教師、審題教師、油印人員及教學組承辦試務幹事之外，

其餘人員不得接觸。 
 

 

九 製卷作業注意事項 
（一）試卷印製應完整清晰，廢卷立即銷毀，避免他人取得。 
（二）印製後之試卷，需妥善保管，嚴禁他人取得。 
（三）印製人員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，並負保密之責。 
（四）印製後之版紙資料，應予以銷毀。 
（五）印製好之試題由專人、專櫃統一保管，並做好安全措施。 
 

 

十 監試作業 
（一）監考安排以依教師當天授課總節次，交換任課班級監考為原則。 
（二）定期考試監考表由教學組製作，並於定考前 7天（不含例假日）發 
    放給每位監考老師。 

（三）公告排定之監試教師如因故無法到校監考，應完成請假手續，自覓
其他教師代為監考，同時向教學組登記報備，假單應註明代監考教師姓
名。請假教師並需負責自行通知提醒代理監考教師準時到場監考。 

（四）凡符合「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」第 2 條規定
者，由教學組安排教師代理監考事宜。 

（五）監試教師應於考試當節上課前至油印室領取試卷，並於上課鐘響前
進入監考教室。 

（六）監試教師於上課鐘響時開始發下試卷及答案卡或答案卷。 
（七）監試教師發完試卷，應提醒學生「試卷共○張，共○頁：手寫答案
卷共○張，共○頁/ 無手寫答案卷」，請學生自行檢查。 

（八）監試教師清點考場學生人數，並登錄缺考學生座號於試卷袋封面並
簽名。 

（九）監試教師於考試中隨時注意學生應試情形防止違規事項，並協助處
理考場突發狀況。並將處理情形記錄於試卷袋封面，若有違規事項，需
至教務處填寫「考場記事表」。 

（十）試題更正與調整，統一由教學組處理或廣播，監考教師不得自行向
學生宣布更改或調整試題。 

（十一）監試教師應專心監考避免看書報、打電腦等情形；並避免與學生
交談，以致影響其他學生作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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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監試教師於下課鐘響完請學生停筆，收回答案卡或答案卷，並 
      清點答案卡或答案卷數量是否符合應試人數後，才讓學生下課。 
      並請注意答案卷是否有誤交試題卷之情形。 

（十三）監試教師應於下課後立即將答案卡或答案卷送回教務處。 
（十四）教學組彙整班級缺考名單，並通知缺考學生進行補考。 

十
一 

收卷工作 
（一）收卷地點為教務處。 
（二）監考教師於考試結束鐘聲響後立即收卷，並清點試卷數量無誤後， 
    學生才下課。 

（三）監考老師收卷完成清點無誤後請送回教務處由各科命題老師進行 
    後續閱卷工作。 

 

十
二 

閱卷工作 
（一）命題教師至教務處領取答案卡，並進行電腦讀卡閱卷工作。 
（二）各班任課教師至教務處領取手寫答案卷或作文卷，並批閱答案卷。 
（三）註冊組將讀卡成績轉檔入校務行政系統或教師自行輸入閱卷分數。 
（四）作文卷先彌封班級座號姓名後，再交任課教師批閱。 
（五）答案卡或答案卷送回教學組存檔。 
（六）違反「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學生考場規則」之學生，由監考老師
填寫考場紀事表，交教學組會辦，依校規處理並通知任課教師依規定扣
分。 

（七）各班任課教師應於定考後第 3天完成校務行政系統成績登錄及繳
交。 

（八）命題教師應於考後一週內列印「電腦讀卡試題分析表」，於領域教
學研究會中討論，併同「試題檢討紀錄」交至教學組。 

（九）電腦讀卡無法判讀時均依本校「學生考試規則」辦理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
三 

命題、審題、製卷及相關人員應負保密之責，相關資料（含試題檢討記錄 
表）應經行政程序核備後編號歸檔，至少保存六個月。 

臺北市國

民中學學

生定期評

量紙筆測

驗作業要

點第七點 

十
四 

定期評量結束後，各學習領域應進行試題檢討，以提供教師教學診斷及命 
題之參考，必要時得進行充實教學或補救教學。 

臺北市國
民中學學
生定期評
量紙筆測
驗作業要
點第八點 

十
五 

迴避原則 
（一）幹事同仁有子女就讀本校時，不得擔任教學組負責卷務與試務之職
務，如子女入學時間，與幹事輪調調整時間不一致，由教務主任於處內
暫行調整人力因應。 

（二）教師同仁有子女就讀本校時，命題與審題工作分配，應自行表明並
予迴避，並以調整年級進行命題與審題工作因應。 

 

十
六 

學生考試應遵守事項及補考措施，依本校「學生考試規則」辦理。  

十
七 

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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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雅國中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第    次定期評量試題檢討分析及具體建議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科目：              ） 

 

第 
 
次 
定 
考 

年級 試題統整分析意見 教師專業社群具體建議 
年級 
平均 
分數 

本次 
命題 
教師 

下次 
命題 
教師 

七 

 

 

 

 

 

   

八 

 

 

 

 

 

   

九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※本表一式 2份，一份同教師專業社群會議紀錄裝訂，另一份請本、下次之命題教師核章後

送教學組陳核。 
 

 

領域召集人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

    

 
 
 
 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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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第   次定期評量 
 

【       】科【  】年級 命題審題簽核表【草案】 
一、試題來源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級       領域         版本  第     次段考 
 
             範圍：第    冊    章（課）   節～    章（課）   節 或 第      單元 
 

二、命題完成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
 

三、審題完成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
 
 

命題老師（請簽名） 審題老師（請簽名） 教學組 教務主任 

    
 

註：簽名處請親筆書寫，切勿以電腦繕打。 
 

 
 
 

 
 
 
 
 

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第   次定期評量 
 

【       】科【  】年級 命題審題簽核表【草案】 
一、試題來源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級       領域         版本  第     次段考 
 
             範圍：第    冊    章（課）   節～    章（課）   節 或 第      單元 
 

二、命題完成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
 

三、審題完成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
 
 

命題老師（請簽名） 審題老師（請簽名） 教學組 教務主任 

    
 

註：簽名處請親筆書寫，切勿以電腦繕打。 
 
 

附件二 

附件二 


